
办公室层级高、职能实

3 月 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少
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大会举
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
会议，并为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
揭牌。

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最
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
室不是一个松散性、临时性的议
事协调机构， 而是一项层级高、
职能实、成员相对固定的重要工
作机制。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的职务从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 少年
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杨万明担任， 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
员沈亮为常务副主任， 最高人民
法院刑一庭庭长何莉、 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则是少年
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在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
室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在六
个巡回法庭设立了少年法庭巡
回审判点。

据杨万明介绍，少年法庭工
作办公室主要负责：综合统筹未
成年人审判指导，参与未成年人
案件审判管理，协调开展未成年
人案件巡回审判等工作。

从五个方面推进工作

杨万明表示，少年法庭工作

办公室成立后，将抓紧研究制定
各项制度，认真组织实施好各项
工作。

一是要坚持少年审判的专
业化发展方向。 坚持少年审判专
业化发展方向，既是贯彻落实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两法”的要求，
也是充分履行人民法院职能，坚
持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政策
的重要体现。

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统筹
全国少年法庭工作。 少年法庭工
作办公室要有效整合少年审判
工作力量，设立工作规则和运行
制度，要会同审管办等部门做好
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项统计、
单独考核等工作。 切实强化对全
国少年法庭工作的统筹协调、统
一指导，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在
全国法院形成示范效应，充分发
挥未成年人审判的既往优势，坚
持并巩固已有的经验成果，推动
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案
件问题的调查研究。 要围绕低
龄儿童犯罪、性侵儿童、拐卖儿
童、校园欺凌、虐待儿童、留守
儿童监护、 儿童信息安全等社
会关注的问题、 司法实践反映
的难点问题， 有针对性地加强
少年审判问题研究。 及时修改
或者制定新的司法解释、 司法
政策，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典
型案例。 通过强化审判指导，统
一裁判尺度， 确保每一起涉未
成年人案件的裁判彰显公平正

义，符合人民期待。
四是要切实发挥众多研究

平台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好中国
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
委员会、少年司法研究基地等平
台的作用，加强对涉未成年人案
件的特点、 态势的分析研判，为
更加精准掌握未成年人案件的
规律，制定司法政策、完善国家
治理提供实证支撑。

五是要充分借助专家学者
的智慧力量。 少年法庭工作办公
室成立后，要抓紧聘任一批专家
委员，要加强与专家学者们的联
系，借助他们的智慧力量，推动
形成一批有影响、有实效的研究
成果。

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
兜底监护

据杨万明介绍，2016 年至
2020 年，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
审审结的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
护、 探望等民事案件 120 多万
件，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民事
权利。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从有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
发，综合运用社会观护、心理疏
导、司法救助、诉讼教育引导等
制度， 依法给予未成年人特殊、
优先保护，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
关怀。

发布会上，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典型案例对外公布。 其中“某

妇联诉胡某、 姜某某抚养纠纷
案”“某民政局诉刘某监护权纠
纷案”对于民政部门、社会组织
如何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抚养工
作提供了指导。

“某妇联诉胡某、姜某某抚
养纠纷案”中，胡某某(2003 年 3
月 6 日出生) 系胡某与姜某某非
婚生女儿，后因胡某与姜某某解
除恋爱关系，遂由胡某父母负责
照顾、抚养、教育。2016 年 11 月 8
日，经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
断，胡某某患有抑郁症、分离转
换性障碍。

胡某、姜某某长期未履行对
胡某某的抚养义务，胡某父母年
老多病， 无力继续照顾胡某某，
多次要求户籍所在地的村社、政
府解决困难。 该地妇联了解情况
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胡某、
姜某某全面履行对胡某某的抚
养义务。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审
判实践中存在不少与本案类似
的留守儿童抚养问题，这些未成
年人的父母虽未直接侵害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但怠于履行监护
义务，把未成年子女留给年迈的
老人照顾，子女缺乏充分的经济
和安全保障，缺乏父母关爱和教
育，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轻则心理
失衡，重则误入歧途，甚至走向
犯罪的深渊。 ”郑学林强调，“本
案中， 法院积极探索由妇联组
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直
接作为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诉

讼的模式，为督促未成年人父母
履行抚养义务，解决父母不履行
监护职责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
益参考”。

“某民政局诉刘某监护权纠
纷案” 中，2018 年 7 月 22 日，刘
某在医院生育一名女婴后，于同
月 24 日将该女婴遗弃在医院女
更衣室内。 女婴被发现后由民政
局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代为抚
养。 公安局经调查发现，刘某还
曾在 2015 年 1 月 29 日， 将其所
生的一名男婴遗弃在居民楼内。
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刘某
犯遗弃罪，已不适合履行监护职
责， 申请撤销刘某的监护权，民
政局愿意承担该女婴的监护责
任，指定其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
抚养女婴。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国
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兜底监护是
家庭监护的重要补充，是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 ”
郑学林表示。

未成年人因为年龄、智力等
原因，往往无法自我保护，作为
最亲近的父母如果怠于履职或
严重侵权的，这些未成年人权益
由谁来保护？

“这次编撰民法典对监护制
度进行了修改完善，明确规定没
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
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这样就对
未成年人建立起了全方位的保
障体系，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郑学林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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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
新闻发布会现场

� �‘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兜底监护是家庭监护的重要补充，是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 ’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表示。

3月 2日，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召开。 当日，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并揭牌。

‘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希
望社会各界能更加关心、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继续关心、支持人民法
院的少年法庭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杨万
明强调。

那么，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是怎样一个机构，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将发
挥怎样的作用？ 当父母怠于履职或严重侵权的，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又该怎
样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呢？


